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珮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無故侵入住宅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珮樺犯無故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被告於偵查中辯稱：

112年11月4日我在LINE中提醒告訴人11月5日他要清空搬

走，告訴人承諾11月5日要清空，直到11月10日我自己把他

的東西清空，我們的契約書有約定如契約期滿，東西可以廢

棄物處理等語（偵卷第23-25、85頁）。惟查，按刑法第306

條，係緣於保障家內和平主義，為貫徹人民居住自由，而對

無故侵入者明定其處罰，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居住場所有不

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滯留其內干擾破壞權利。而該條所保障

之住屋權，乃源於對住屋或其他場所之使用權，並不以個人

係該房屋或場所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房屋因支配管理監

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應受該條文之保護。查本案

被告於案發當時，知悉系爭房屋為告訴人占有居住中，縱令

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曾經以通訊軟體文字訊息催

告告訴人遷讓房屋，為告訴人置之不理，然法律既另有規定

行使其權利之正當方法，除有符合民法第151條所規定自助

行為之情形外，亦無從僅因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而

認其得自由進出現有人居住之該屋內，告訴人遲未返還房屋

或拒不遷出，被告並非不得訴諸法律上所規定其他途徑（例

如提起民事訴訟、強制執行），非當然得執此為由任意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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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第18條第

1項固約定：租賃關係消滅，依第十四條完成點交或視為完

成點交手續後，承租人仍於租賃住宅有遺留物者，除租賃雙

方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向承租人催告，屆期仍

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有上開住宅賃契約書在卷可

參（偵卷第31-55頁），惟此規定僅係處理租賃關係消滅並

完成點交後承租人仍遺留物品在系爭房屋之問題，被告所執

進入系爭房屋之緣由，亦不能認為係正當理由。是被告上開

所辯，尚不足採。」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

　㈡爰審酌被告因告訴人積欠租金，未待告訴人搬遷，即任意侵

入告訴人之住宅，對告訴人之居住自由安全造成危害，欠缺

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態

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務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

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

文。

四、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侯德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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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珈慧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

　　被　　　告　高珮樺　女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珮樺係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街00號202室

房屋所有權人，並與陳新宇簽訂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113

年7月5日止，為期1年之租賃契約，而將該房屋出租予陳新

宇。惟因陳新宇自112年10月6日起未按時繳納租金，高珮樺

竟基於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2年11月10日某時，未經陳新

宇同意，即擅自持備份鑰匙開啟大門進入之方式，無故侵入

陳新宇所承租之上開房屋內，並將陳新宇所有之財物全數清

空。嗣陳新宇返回屋內，發現有異，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陳新宇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高珮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陳新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三）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

照片。

（四）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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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宅租賃契約書影本。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1　　日

　　　　　　　　　　　　　　　檢　察　官　侯　德　人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蔡　沅　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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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無故侵入住宅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珮樺犯無故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被告於偵查中辯稱：112年11月4日我在LINE中提醒告訴人11月5日他要清空搬走，告訴人承諾11月5日要清空，直到11月10日我自己把他的東西清空，我們的契約書有約定如契約期滿，東西可以廢棄物處理等語（偵卷第23-25、85頁）。惟查，按刑法第306條，係緣於保障家內和平主義，為貫徹人民居住自由，而對無故侵入者明定其處罰，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居住場所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滯留其內干擾破壞權利。而該條所保障之住屋權，乃源於對住屋或其他場所之使用權，並不以個人係該房屋或場所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房屋因支配管理監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應受該條文之保護。查本案被告於案發當時，知悉系爭房屋為告訴人占有居住中，縱令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曾經以通訊軟體文字訊息催告告訴人遷讓房屋，為告訴人置之不理，然法律既另有規定行使其權利之正當方法，除有符合民法第151條所規定自助行為之情形外，亦無從僅因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認其得自由進出現有人居住之該屋內，告訴人遲未返還房屋或拒不遷出，被告並非不得訴諸法律上所規定其他途徑（例如提起民事訴訟、強制執行），非當然得執此為由任意進入之。又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第18條第1項固約定：租賃關係消滅，依第十四條完成點交或視為完成點交手續後，承租人仍於租賃住宅有遺留物者，除租賃雙方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向承租人催告，屆期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有上開住宅賃契約書在卷可參（偵卷第31-55頁），惟此規定僅係處理租賃關係消滅並完成點交後承租人仍遺留物品在系爭房屋之問題，被告所執進入系爭房屋之緣由，亦不能認為係正當理由。是被告上開所辯，尚不足採。」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
　㈡爰審酌被告因告訴人積欠租金，未待告訴人搬遷，即任意侵入告訴人之住宅，對告訴人之居住自由安全造成危害，欠缺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務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侯德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
　　被　　　告　高珮樺　女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珮樺係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街00號202室房屋所有權人，並與陳新宇簽訂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113年7月5日止，為期1年之租賃契約，而將該房屋出租予陳新宇。惟因陳新宇自112年10月6日起未按時繳納租金，高珮樺竟基於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2年11月10日某時，未經陳新宇同意，即擅自持備份鑰匙開啟大門進入之方式，無故侵入陳新宇所承租之上開房屋內，並將陳新宇所有之財物全數清空。嗣陳新宇返回屋內，發現有異，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陳新宇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高珮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陳新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三）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
（四）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
（五）住宅租賃契約書影本。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1　　日
　　　　　　　　　　　　　　　檢　察　官　侯　德　人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蔡　沅　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珮樺


上列被告因無故侵入住宅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珮樺犯無故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被告於偵查中辯稱：112年11月4日我在LINE中提醒告訴人11月5日他要清空搬走，告訴人承諾11月5日要清空，直到11月10日我自己把他的東西清空，我們的契約書有約定如契約期滿，東西可以廢棄物處理等語（偵卷第23-25、85頁）。惟查，按刑法第306條，係緣於保障家內和平主義，為貫徹人民居住自由，而對無故侵入者明定其處罰，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居住場所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滯留其內干擾破壞權利。而該條所保障之住屋權，乃源於對住屋或其他場所之使用權，並不以個人係該房屋或場所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房屋因支配管理監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應受該條文之保護。查本案被告於案發當時，知悉系爭房屋為告訴人占有居住中，縱令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曾經以通訊軟體文字訊息催告告訴人遷讓房屋，為告訴人置之不理，然法律既另有規定行使其權利之正當方法，除有符合民法第151條所規定自助行為之情形外，亦無從僅因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認其得自由進出現有人居住之該屋內，告訴人遲未返還房屋或拒不遷出，被告並非不得訴諸法律上所規定其他途徑（例如提起民事訴訟、強制執行），非當然得執此為由任意進入之。又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第18條第1項固約定：租賃關係消滅，依第十四條完成點交或視為完成點交手續後，承租人仍於租賃住宅有遺留物者，除租賃雙方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向承租人催告，屆期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有上開住宅賃契約書在卷可參（偵卷第31-55頁），惟此規定僅係處理租賃關係消滅並完成點交後承租人仍遺留物品在系爭房屋之問題，被告所執進入系爭房屋之緣由，亦不能認為係正當理由。是被告上開所辯，尚不足採。」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
　㈡爰審酌被告因告訴人積欠租金，未待告訴人搬遷，即任意侵
    入告訴人之住宅，對告訴人之居住自由安全造成危害，欠缺
    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態度
    ，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務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
    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
    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
四、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侯德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
　　被　　　告　高珮樺　女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珮樺係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街00號202室房屋所有
    權人，並與陳新宇簽訂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113年7月5日
    止，為期1年之租賃契約，而將該房屋出租予陳新宇。惟因
    陳新宇自112年10月6日起未按時繳納租金，高珮樺竟基於侵
    入住宅之犯意，於112年11月10日某時，未經陳新宇同意，
    即擅自持備份鑰匙開啟大門進入之方式，無故侵入陳新宇所
    承租之上開房屋內，並將陳新宇所有之財物全數清空。嗣陳
    新宇返回屋內，發現有異，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陳新宇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高珮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陳新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三）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
      照片。
（四）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
（五）住宅租賃契約書影本。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1　　日
　　　　　　　　　　　　　　　檢　察　官　侯　德　人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蔡　沅　峯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珮樺


上列被告因無故侵入住宅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珮樺犯無故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理由：「被告於偵查中辯稱：112年11月4日我在LINE中提醒告訴人11月5日他要清空搬走，告訴人承諾11月5日要清空，直到11月10日我自己把他的東西清空，我們的契約書有約定如契約期滿，東西可以廢棄物處理等語（偵卷第23-25、85頁）。惟查，按刑法第306條，係緣於保障家內和平主義，為貫徹人民居住自由，而對無故侵入者明定其處罰，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居住場所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滯留其內干擾破壞權利。而該條所保障之住屋權，乃源於對住屋或其他場所之使用權，並不以個人係該房屋或場所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房屋因支配管理監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應受該條文之保護。查本案被告於案發當時，知悉系爭房屋為告訴人占有居住中，縱令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曾經以通訊軟體文字訊息催告告訴人遷讓房屋，為告訴人置之不理，然法律既另有規定行使其權利之正當方法，除有符合民法第151條所規定自助行為之情形外，亦無從僅因被告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認其得自由進出現有人居住之該屋內，告訴人遲未返還房屋或拒不遷出，被告並非不得訴諸法律上所規定其他途徑（例如提起民事訴訟、強制執行），非當然得執此為由任意進入之。又依卷附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第18條第1項固約定：租賃關係消滅，依第十四條完成點交或視為完成點交手續後，承租人仍於租賃住宅有遺留物者，除租賃雙方另有約定外，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向承租人催告，屆期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有上開住宅賃契約書在卷可參（偵卷第31-55頁），惟此規定僅係處理租賃關係消滅並完成點交後承租人仍遺留物品在系爭房屋之問題，被告所執進入系爭房屋之緣由，亦不能認為係正當理由。是被告上開所辯，尚不足採。」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
　㈡爰審酌被告因告訴人積欠租金，未待告訴人搬遷，即任意侵入告訴人之住宅，對告訴人之居住自由安全造成危害，欠缺尊重他人之法治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務農，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被告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侯德人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孫偲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024號
　　被　　　告　高珮樺　女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珮樺係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街00號202室房屋所有權人，並與陳新宇簽訂自民國112年7月6日起至113年7月5日止，為期1年之租賃契約，而將該房屋出租予陳新宇。惟因陳新宇自112年10月6日起未按時繳納租金，高珮樺竟基於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2年11月10日某時，未經陳新宇同意，即擅自持備份鑰匙開啟大門進入之方式，無故侵入陳新宇所承租之上開房屋內，並將陳新宇所有之財物全數清空。嗣陳新宇返回屋內，發現有異，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陳新宇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高珮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二）告訴人陳新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三）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
（四）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陳報單。
（五）住宅租賃契約書影本。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住宅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1　　日
　　　　　　　　　　　　　　　檢　察　官　侯　德　人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蔡　沅　峯　


